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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通知
專任教師完成
上一學期研究
成果登錄

於每年3/15
前完成登錄

承辦人員各院申請
案進行資料複查

呈請研發長核示後，提
送審議委員會大會審議

匯整受獎名單，製作研
成果獎狀，經用印後交

付各受獎人

上學術研究成果系統下載
各院成果統計並向人事室

取得專任教師人數

於3月初發文
公告進行
成果登錄及
彙算期限

各院依據細則通知受理
教師申請研究成果獎勵

依據各申請案及
各院彙算資料確
認各院獎勵情形

匯算各院分配金額
呈請研發長確認後
發函通知各院受理

申請

各院彙整申請清單
及核算金額

依據核定結果進行
經費核銷，獎勵金
逕至各受獎人帳戶

各院細則如有
調整，應先送
大會審議後實

施


	3.1 輔仁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獎勵辦法SOP.vsd
	頁-1


